	索引号：
	11220200795219742W/2022-02059
	分类：
	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通知

	发文机关：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成文日期：
	2022年03月04日

	标题：
	关于印发吉林市下放市级行政权力清单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市政办函〔2022〕21号
	发布日期：
	2022年04月09日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吉林市下放市级行政权力清单的通知
吉市政办函〔2022〕2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按照《关于开展权力下沉集成服务改革的指导意见》（吉审改办〔2018〕5号）要求，根据国家、省简政放权相关政策文件，经市政府2022年第2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吉林市下放市级行政权力清单》，并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
　　各县（市）区、市政府各放权部门要充分认识下放市级行政权力的重大意义，积极稳妥落实好权力下放工作，自本通知公布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完成调整交接工作，并及时调整公布本部门权责清单。

　　二、做好衔接
　　各县（市）区要主动与放权部门沟通联系，制订具体实施措施，配合放权部门做好行政权力衔接工作。放权部门及时跟踪帮助受权部门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各项行政权力“放得下、接得住、运行好”。

　　三、加强宣传
　　要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宣传下放的行政权力，主动向企业和群众推介下放事项，方便群众就近办事。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3月1日

	吉林市下放市级行政权力清单 

	序号 
	下放前实施 
权力单位 
	事权名称 
	下放后实施
权力单位 
	下放依据 
	备注 

	1 
	吉林市公安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中信息
网络安全审批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公安部门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63号）第一章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信息网络安全、治安及消防安全的监督管理。 
	 

	2 
	吉林市公安局 
	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深圳、珠海
经济特区除外）核发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公安部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目录第42项“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核发实施机关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 
	 

	3 
	吉林市交通
运输局 
	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或者公路改线审批 
	各区人民政府
交通运输部门 
	《吉林省农村公路条例》（2015年9月16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加强对农村公路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的县、乡、村三级组织管理体系，并将农村公路工作纳入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目标考核范围，建立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4 
	吉林市交通
运输局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审批 
	各区人民政府
交通运输部门 
	《吉林省农村公路条例》（2015年9月16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加强对农村公路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的县、乡、村三级组织管理体系，并将农村公路工作纳入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目标考核范围，建立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5 
	吉林市交通
运输局 
	在公路增设或改造平面交叉道口审批 
	各区人民政府
交通运输部门 
	《吉林省农村公路条例》（2015年9月16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加强对农村公路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的县、乡、村三级组织管理体系，并将农村公路工作纳入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目标考核范围，建立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6 
	吉林市交通
运输局 
	设置非公路标志审批 
	各区人民政府
交通运输部门 
	《吉林省农村公路条例》（2015年9月16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加强对农村公路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的县、乡、村三级组织管理体系，并将农村公路工作纳入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目标考核范围，建立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7 
	吉林市交通
运输局 
	穿越、跨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或者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审批 
	各区人民政府
交通运输部门 
	《吉林省农村公路条例》（2015年9月16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加强对农村公路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的县、乡、村三级组织管理体系，并将农村公路工作纳入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目标考核范围，建立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8 
	吉林市交通
运输局 
	更新采伐护路林审批 
	各区人民政府
交通运输部门 
	《吉林省农村公路条例》（2015年9月16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加强对农村公路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的县、乡、村三级组织管理体系，并将农村公路工作纳入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目标考核范围，建立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9 
	吉林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 
	护士执业注册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部门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9〕6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下放护士执业注册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2019〕37号)第二条：下放护士执业注册审批。护士执业医疗卫生机构由设区的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护士执业注册（含首次注册、延续注册、变更注册、注销注册等，下同）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护士执业医疗卫生机构由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设立或备案的，护士执业注册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下放至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10 
	吉林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部门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目录第311项，将开展婚前医学检查、产前检查的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机构审批权限下放至县级卫生健康部门。 
	 

	11 
	吉林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补证申请 
	各县(市）人民政府
市场监管部门 
	1.《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第四条“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发证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分级负责。”
2.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明确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发证机关和发证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除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作业项目以外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作业项目申请、受理和发证工作。 

	12 
	吉林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新申请 
	各县(市）人民政府
市场监管部门 
	1.《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第四条“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发证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分级负责。”
2.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明确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发证机关和发证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除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作业项目以外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作业项目申请、受理和发证工作。 

	13 
	吉林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复审 
	各县(市）人民政府
市场监管部门 
	1.《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第四条“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发证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分级负责。”
2.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明确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发证机关和发证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除氧舱、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作业项目以外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作业项目申请、受理和发证工作。 

	14 
	吉林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食品（不含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生产许可变更 （生产工艺未发生变化）（不需要现场）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市场监管部门 
	1.《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2017修正）第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食品类别和食品安全风险状况，确定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生产管理权限。”
2.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食品生产许可监管工作的通知》。 
	 

	15 
	吉林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食品（不含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生产许可延续（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可以不需要现场)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市场监管部门 
	1.《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2017修正）第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食品类别和食品安全风险状况，确定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生产管理权限。”
2.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食品生产许可监管工作的通知》。 
	 

	16 
	吉林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食品（不含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生产许可注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市场监管部门 
	1.《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2017修正）第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食品类别和食品安全风险状况，确定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生产管理权限。”
2.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食品生产许可监管工作的通知》。 
	 

	17 
	吉林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食品（不含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配方食、婴幼儿配方乳粉、特殊膳食食品）生产许可（新办）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市场监管部门 
	1.《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2017修正）第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食品类别和食品安全风险状况，确定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生产管理权限。”
2.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食品生产许可监管工作的通知》。 
	 

	18 
	吉林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食品（不含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生产许可变更（生产地址变更）（需要现场）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市场监管部门 
	1.《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2017修正）第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食品类别和食品安全风险状况，确定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生产管理权限。”
2.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食品生产许可监管工作的通知》。 
	 

	19 
	吉林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食品（不含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生产许可延续（生产条件发生变化）（需要现场）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市场监管部门 
	1.《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2017修正）第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食品类别和食品安全风险状况，确定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生产管理权限。”
2.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食品生产许可监管工作的通知》。 
	 

	20 
	吉林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食品（不含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生产许可变更(变更食品类别、类别名称、品种明细）（生产条件发生变化）（需要现场）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市场监管部门 
	1.《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2017修正）第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食品类别和食品安全风险状况，确定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生产管理权限。”
2.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食品生产许可监管工作的通知》。 
	 


　　
